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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鼓励社会资本投建储能、风光储示范项目

 新能源消纳问题或成为今年风电、光伏新增项目的最大门槛。5月25日，湖北能源局在《关于发布2020年度风电和
光伏发电消纳预警结果的通知》指出，七地市位风电光伏发电消纳预警红色区域、2020年度不再安排新增建设项目，
但同时要求加强对源网荷储的研究，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储能技术装备研发和储能、风光储示范项目建设，对风光储项
目优先配置资源和年度建设规模。

 以下为原文

湖北省能源局关于发布2020年度风电和光伏发电消纳预警结果的通知

 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发改委(能源局):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解决弃水弃风弃光问题实施方案>的通知》(发展能源〔2017〕1942号)
、《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导则》(GB38755-2019)的有关要求，为优化我省风电和光伏发电发展布局，引导企业理性投资
，避免出现局部大规模弃风弃光现象，促进风电和光伏发电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从2020年起，湖北省将建立风电和光
伏发电年度消纳预警机制，每年发布消纳预警结果，并按照预警结果对风电和光伏发电发展实施分类管理。现将2020
年度风电和光伏发电消纳预警结果予以公布，并就落实好风电和光伏发电消纳预警机制通知如下:

 一、各地区风电和光伏发电消纳预警结果

 省能源局会同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根据对全省已并网风电和光伏发电运行情况的监测，以及2020年消纳条件的预测
分析。 2020年各地区风电和光伏发电消纳预警结果如下：随州市、宜昌市、恩施州、十堰市、孝感市大悟县、黄冈
市红安县和麻城市为红色区域，其他地区为绿色和橙色区域。

 二、从严控制 红色区域新增风电和光伏发电项目建设

 除已核准的风电项目和已列入2019年度建设规模的光伏发电项目，以及利用现有升压站和送出工程、可提高现有输
电通道利用效率的单个项目容量不超过5万千瓦的续建项目外， 2020年度不再安排新增建设项目。

 三、有序推进绿色和橙色区域风电和光伏发电项目建设

 各有关地区按照国家和省关于2020年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建设的有关要求，在落实项目场址、接入和消纳等条件的
基础上，有序推进项目建设，优先支持平价项目建设，合理安排项目建设节奏和并网时序，避免出现限电问题。

 四、加强对网源荷储的研究

 各市州发改委(能源局)要会同本市州电力公司、投资企业等开展网源荷储技术与产业发展研究，鼓励社会资本投资
储能技术装备研发和储能、风光储示范项目建设，对风光储项目优先配置资源和年度建设规模，促进风电和光伏发电
消纳，提高风电和光伏发电发展质量。

 请各市州加强对消纳预警有关要求的落实，及时向我局报送预警机制落实情况。

湖北省能源局

2020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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